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11號

聲  請  人  潘麗珠  

            朱運嘉  

代  理  人  鍾主   

相  對  人  周道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惠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陸佰肆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如

附圖所示一樓A戶（含一無障礙車位）及二地下室機械停車位，

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聲請人前於民國111年2月18日與相對人就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建工程（下稱系爭

土地新建工程）簽定合作契約書，約定聲請人給付新臺幣10

50萬元作為相對人新建工程款，相對人則於系爭土地新建工

程取得使用執照後將附圖所示1樓A戶（含1無障礙車位）及2

地下室機械停車位登記（下稱系爭標的）為聲請人指定之人

所有。詎料，系爭土地新建工程現已完成建築結構，雖未完

成水電工程，惟相對人竟要求簽定與原合作契約書不同之契

約內容，為聲請人所拒絕，相對人並吊掛布條對外出售系爭

土地新建工程之建物，為防止相對人隨時系爭標的保存登記

後進行處分，而妨礙聲請人日後提起本案訴訟後之滿足，足

認聲請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事，聲請

人為保全債權契約之履行順利進行與滿足，實有就系爭標的

保全之必要，爰聲請本件假處分，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

足，請求裁定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標的為讓與、出租、設定抵

押或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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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

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

準用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是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

使法院信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大致為正當，故仍應盡其釋

明責任。然其釋明如有不足，為補強計，於債權人陳明就債

務人可能遭受之損害願供擔保並足以補釋明之不足，或於法

院認以供擔保可補釋明之不足並為適當時，法院均可斟酌情

形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

第526條第2項立法理由參照)，故債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

原因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

為假處分。又稱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

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

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

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264號、98年度台抗字第

807號等裁定要旨參照)。又所謂釋明，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

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

信其大概如此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11號裁定意旨

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其前開假處分之請求，業據提出系爭工程之合作契

約書、存證信函、支票影本、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足認聲請

人就其請求，業已提出得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本院衡

酌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不動產交易亦具有瞬

息萬變之特性，系爭標的現固未辦理保存登記，此有新北市

板橋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1日新北板地資字第1146060041

號函暨所附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

附卷可參，然該土地既為相對人所有，且系爭土地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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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辦理保存登記、出售、移轉等進度，均為相對人單方可

得掌控、而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且一旦相對人將系爭標的

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善意第三人名下，聲請人即難以請求相對

人移轉系爭標的之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

行之虞，爰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

有未足，然聲請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假處

分之聲請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

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

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

（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

酌相對人所有系爭房地受假處分後，其可能遭受之損害，係

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無法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房地所生換價

利益之利息損失，而該利息之利率應依民法法定利率即年息

5％計算為適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含車位）附

近市價，113年11月迄今交易之平均單價約為每平方公尺3萬

3500元，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資料附卷

可稽，並參以附圖所示系爭標的面積為1樓A戶面積為29.04

平方公尺、無障礙車位為32.54平方公尺、昇降機道總計為

7.35平方公尺分規劃為6停車位使用，每1停車位之平均面積

為1.225平方公尺，2機械停車位共2.45平方公尺，總計系爭

標的所有面積為64.03平方公尺，則本件起訴時系爭標的交

易價格約為2145萬5元（64.03㎡×3萬3500元/㎡＝2145萬5

元）；另斟酌聲請人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標的，其價額

顯逾165萬元，而為可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酌司法院各

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審、第二審、第

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1年6

月，預估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為6年，則相對

人因無法就系爭標的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移轉、抵押等處分

行為，可能受有6年之損害，且應以系爭標的前開現值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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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遲延利息即年息5％計算為適當，因而，本件若准予假處

分，相對人可能受有643萬5002元之損害（計算式：2145萬5

元×5％×6年＝643萬5001.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據

此，本院認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以645萬元為適當，爰酌定

如主文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2項、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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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11號
聲  請  人  潘麗珠  
            朱運嘉  
代  理  人  鍾主    
相  對  人  周道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惠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陸佰肆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如附圖所示一樓A戶（含一無障礙車位）及二地下室機械停車位，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聲請人前於民國111年2月18日與相對人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土地新建工程）簽定合作契約書，約定聲請人給付新臺幣1050萬元作為相對人新建工程款，相對人則於系爭土地新建工程取得使用執照後將附圖所示1樓A戶（含1無障礙車位）及2地下室機械停車位登記（下稱系爭標的）為聲請人指定之人所有。詎料，系爭土地新建工程現已完成建築結構，雖未完成水電工程，惟相對人竟要求簽定與原合作契約書不同之契約內容，為聲請人所拒絕，相對人並吊掛布條對外出售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建物，為防止相對人隨時系爭標的保存登記後進行處分，而妨礙聲請人日後提起本案訴訟後之滿足，足認聲請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事，聲請人為保全債權契約之履行順利進行與滿足，實有就系爭標的保全之必要，爰聲請本件假處分，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裁定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標的為讓與、出租、設定抵押或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是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使法院信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大致為正當，故仍應盡其釋明責任。然其釋明如有不足，為補強計，於債權人陳明就債務人可能遭受之損害願供擔保並足以補釋明之不足，或於法院認以供擔保可補釋明之不足並為適當時，法院均可斟酌情形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立法理由參照)，故債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又稱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264號、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等裁定要旨參照)。又所謂釋明，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1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其前開假處分之請求，業據提出系爭工程之合作契約書、存證信函、支票影本、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足認聲請人就其請求，業已提出得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本院衡酌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不動產交易亦具有瞬息萬變之特性，系爭標的現固未辦理保存登記，此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1日新北板地資字第1146060041號函暨所附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參，然該土地既為相對人所有，且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何時辦理保存登記、出售、移轉等進度，均為相對人單方可得掌控、而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且一旦相對人將系爭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善意第三人名下，聲請人即難以請求相對人移轉系爭標的之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足，然聲請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假處分之聲請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相對人所有系爭房地受假處分後，其可能遭受之損害，係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無法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房地所生換價利益之利息損失，而該利息之利率應依民法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為適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含車位）附近市價，113年11月迄今交易之平均單價約為每平方公尺3萬3500元，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資料附卷可稽，並參以附圖所示系爭標的面積為1樓A戶面積為29.04平方公尺、無障礙車位為32.54平方公尺、昇降機道總計為7.35平方公尺分規劃為6停車位使用，每1停車位之平均面積為1.225平方公尺，2機械停車位共2.45平方公尺，總計系爭標的所有面積為64.03平方公尺，則本件起訴時系爭標的交易價格約為2145萬5元（64.03㎡×3萬3500元/㎡＝2145萬5元）；另斟酌聲請人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標的，其價額顯逾165萬元，而為可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酌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審、第二審、第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1年6月，預估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為6年，則相對人因無法就系爭標的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移轉、抵押等處分行為，可能受有6年之損害，且應以系爭標的前開現值依法定遲延利息即年息5％計算為適當，因而，本件若准予假處分，相對人可能受有643萬5002元之損害（計算式：2145萬5元×5％×6年＝643萬5001.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據此，本院認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以645萬元為適當，爰酌定如主文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2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11號

聲  請  人  潘麗珠  

            朱運嘉  

代  理  人  鍾主    

相  對  人  周道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惠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陸佰肆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如

附圖所示一樓A戶（含一無障礙車位）及二地下室機械停車位，

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聲請人前於民國111年2月18日與相對人就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土地

    新建工程）簽定合作契約書，約定聲請人給付新臺幣1050萬

    元作為相對人新建工程款，相對人則於系爭土地新建工程取

    得使用執照後將附圖所示1樓A戶（含1無障礙車位）及2地下

    室機械停車位登記（下稱系爭標的）為聲請人指定之人所有

    。詎料，系爭土地新建工程現已完成建築結構，雖未完成水

    電工程，惟相對人竟要求簽定與原合作契約書不同之契約內

    容，為聲請人所拒絕，相對人並吊掛布條對外出售系爭土地

    新建工程之建物，為防止相對人隨時系爭標的保存登記後進

    行處分，而妨礙聲請人日後提起本案訴訟後之滿足，足認聲

    請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事，聲請人為

    保全債權契約之履行順利進行與滿足，實有就系爭標的保全

    之必要，爰聲請本件假處分，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

    請求裁定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標的為讓與、出租、設定抵押或

    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

    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

    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

    準用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是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

    使法院信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大致為正當，故仍應盡其釋

    明責任。然其釋明如有不足，為補強計，於債權人陳明就債

    務人可能遭受之損害願供擔保並足以補釋明之不足，或於法

    院認以供擔保可補釋明之不足並為適當時，法院均可斟酌情

    形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

    第526條第2項立法理由參照)，故債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

    原因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

    為假處分。又稱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

    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

    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

    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264號、98年度台抗字第

    807號等裁定要旨參照)。又所謂釋明，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

    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

    信其大概如此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11號裁定意旨

    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其前開假處分之請求，業據提出系爭工程之合作契

    約書、存證信函、支票影本、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足認聲請

    人就其請求，業已提出得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本院衡

    酌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不動產交易亦具有瞬

    息萬變之特性，系爭標的現固未辦理保存登記，此有新北市

    板橋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1日新北板地資字第1146060041

    號函暨所附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附卷

    可參，然該土地既為相對人所有，且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何時

    辦理保存登記、出售、移轉等進度，均為相對人單方可得掌

    控、而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且一旦相對人將系爭標的所有

    權移轉登記至善意第三人名下，聲請人即難以請求相對人移

    轉系爭標的之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

    虞，爰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

    足，然聲請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假處分之

    聲請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

    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

    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

    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

    相對人所有系爭房地受假處分後，其可能遭受之損害，係於

    本案訴訟確定前，無法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房地所生換價利

    益之利息損失，而該利息之利率應依民法法定利率即年息5％

    計算為適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含車位）附近市

    價，113年11月迄今交易之平均單價約為每平方公尺3萬3500

    元，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資料附卷可稽

    ，並參以附圖所示系爭標的面積為1樓A戶面積為29.04平方

    公尺、無障礙車位為32.54平方公尺、昇降機道總計為7.35

    平方公尺分規劃為6停車位使用，每1停車位之平均面積為1.

    225平方公尺，2機械停車位共2.45平方公尺，總計系爭標的

    所有面積為64.03平方公尺，則本件起訴時系爭標的交易價

    格約為2145萬5元（64.03㎡×3萬3500元/㎡＝2145萬5元）；另

    斟酌聲請人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標的，其價額顯逾165

    萬元，而為可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酌司法院各級法院辦

    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審、第二審、第三審通常

    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1年6月，預估相

    對人因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為6年，則相對人因無法就

    系爭標的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移轉、抵押等處分行為，可能

    受有6年之損害，且應以系爭標的前開現值依法定遲延利息

    即年息5％計算為適當，因而，本件若准予假處分，相對人可

    能受有643萬5002元之損害（計算式：2145萬5元×5％×6年＝64

    3萬5001.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據此，本院認聲請人

    供擔保之金額以645萬元為適當，爰酌定如主文所示之相當

    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2項、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11號

聲  請  人  潘麗珠  

            朱運嘉  

代  理  人  鍾主    

相  對  人  周道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惠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陸佰肆拾伍萬元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如附圖所示一樓A戶（含一無障礙車位）及二地下室機械停車位，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聲請人前於民國111年2月18日與相對人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土地新建工程）簽定合作契約書，約定聲請人給付新臺幣1050萬元作為相對人新建工程款，相對人則於系爭土地新建工程取得使用執照後將附圖所示1樓A戶（含1無障礙車位）及2地下室機械停車位登記（下稱系爭標的）為聲請人指定之人所有。詎料，系爭土地新建工程現已完成建築結構，雖未完成水電工程，惟相對人竟要求簽定與原合作契約書不同之契約內容，為聲請人所拒絕，相對人並吊掛布條對外出售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之建物，為防止相對人隨時系爭標的保存登記後進行處分，而妨礙聲請人日後提起本案訴訟後之滿足，足認聲請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情事，聲請人為保全債權契約之履行順利進行與滿足，實有就系爭標的保全之必要，爰聲請本件假處分，並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請求裁定禁止相對人就系爭標的為讓與、出租、設定抵押或其他一切處分行為等語。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是債權人聲請假處分，應使法院信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大致為正當，故仍應盡其釋明責任。然其釋明如有不足，為補強計，於債權人陳明就債務人可能遭受之損害願供擔保並足以補釋明之不足，或於法院認以供擔保可補釋明之不足並為適當時，法院均可斟酌情形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立法理由參照)，故債權人就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仍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又稱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264號、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等裁定要旨參照)。又所謂釋明，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1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就其前開假處分之請求，業據提出系爭工程之合作契約書、存證信函、支票影本、現況照片等件為證，足認聲請人就其請求，業已提出得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本院衡酌不動產登記具有公示性及對世效力，不動產交易亦具有瞬息萬變之特性，系爭標的現固未辦理保存登記，此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14年10月31日新北板地資字第1146060041號函暨所附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參，然該土地既為相對人所有，且系爭土地新建工程何時辦理保存登記、出售、移轉等進度，均為相對人單方可得掌控、而享有隨時處分之權利，且一旦相對人將系爭標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善意第三人名下，聲請人即難以請求相對人移轉系爭標的之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爰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有釋明，雖其釋明尚有未足，然聲請人已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假處分之聲請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相對人所有系爭房地受假處分後，其可能遭受之損害，係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無法及時利用或處分系爭房地所生換價利益之利息損失，而該利息之利率應依民法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為適當。經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含車位）附近市價，113年11月迄今交易之平均單價約為每平方公尺3萬3500元，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查詢資料附卷可稽，並參以附圖所示系爭標的面積為1樓A戶面積為29.04平方公尺、無障礙車位為32.54平方公尺、昇降機道總計為7.35平方公尺分規劃為6停車位使用，每1停車位之平均面積為1.225平方公尺，2機械停車位共2.45平方公尺，總計系爭標的所有面積為64.03平方公尺，則本件起訴時系爭標的交易價格約為2145萬5元（64.03㎡×3萬3500元/㎡＝2145萬5元）；另斟酌聲請人起訴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標的，其價額顯逾165萬元，而為可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參酌司法院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第一審、第二審、第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期限分別為2年、2年6月、1年6月，預估相對人因停止執行延宕受償之期間為6年，則相對人因無法就系爭標的於本案判決確定前為移轉、抵押等處分行為，可能受有6年之損害，且應以系爭標的前開現值依法定遲延利息即年息5％計算為適當，因而，本件若准予假處分，相對人可能受有643萬5002元之損害（計算式：2145萬5元×5％×6年＝643萬5001.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據此，本院認聲請人供擔保之金額以645萬元為適當，爰酌定如主文所示之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2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逸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顥儒



